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媒體業者報導處置保護服務作業規定 

規 定 說 明 

一、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以下

稱本會）為依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以

下稱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協

助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以下稱保護服

務對象）向報導有錯誤之媒體業者要求

更正、移除、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

或媒體業者有違保護或維護保護服務對

象之名譽或隱私權而使其受有損害時，

提供必要之協助，特訂定本規定。 

一、本作業規定依據及目的。 

二、有關媒體業者有違保護或維護保護

服務對象之名譽及隱私而使其受有損害

時，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以下稱本

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犯罪被害人或其

家屬因前條第一項之報導受有損害時，

媒體業者與其負責人及有關人員應依相

關法律規定負民事、刑事及行政責任。」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以下稱

本會）參本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之規定，提供犯罪被害人或其

家屬（以下稱保護服務對象）訴訟程序

之協助，納為訂定本作業規定之目的。 

二、保護服務對象如認媒體業者之報導

有錯誤時，得依媒體類型提供以下資訊，

請本會所屬分會（以下稱分會）協助其

向媒體業者要求更正、移除、下架或其

他必要之處置。但要求之內容顯不合理

或媒體業者資訊不明者，不在此限。 

(一) 廣播、電視事業： 

1.廣播、電視事業名稱。 

2.節目名稱。 

3.報導錯誤日期及時間。 

4.報導內容。 

5.報導錯誤之處。 

6.正確之內容。 

(二) 宣傳品、出版品之媒體業者： 

1.媒體業者名稱。 

2.宣傳品、出版品名稱。 

3.報導出版日期及版面。 

4.報導內容。 

5.報導錯誤之處。 

6.正確之內容。 

一、據本會分別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及文化部研商提供資訊內容，於第一項

明定不同類型之媒體業者，要求更正之

人應提供之資訊內容。 

二、如由本會所屬分會（以下稱分會）提

供協助，係以分會名義發文方式為之，

故分會應就要求內容具有初步評估判

斷，若要求之內容顯不合理者，或是媒

體業者資訊不明而無明確要求標的，分

會並無協助之義務，於序文後段定之。 

三、因分會係協助保護服務對象提出要

求，保護服務對象為提出要求之主體，

分會透過書面紀錄方式，將要求更正之

人所提供之資訊進行歸納整理，以明確

訴求內容，故第二項規定該紀錄仍須由

要求更正之人簽名或蓋章。 

四、考量提出要求之保護服務對象無法

確認媒體業者資訊，可能是因為不知如

何查詢媒體業者資訊，若分會未提供查

詢協助而拒絕服務顯不合理，故第三項



(三) 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或其他媒體

業者： 

1.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或其他媒

體業者名稱。 

2.平台或節目名稱。 

3.報導錯誤日期及時間。 

4.報導內容。 

5.報導錯誤之處。 

6.正確之內容。 

分會協助保護服務對象為前項服務時，

應為書面之紀錄，並由提出要求之保護

服務對象於紀錄上簽名或蓋章。 

提出要求之保護服務對象對於媒體業者

之資訊不明時，分會應提供必要之查詢

協助，但查詢顯有困難者，不在此限。 

規定分會應提供必要之查詢協助，也考

量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有可能是外國

業者，分會亦無法明確查詢，故但書規

定查詢顯有困難者，不在此限。 

三、分會應依媒體類型，於本法第三十二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期限內，協助將

前點第二項之書面紀錄以下列方式提出

要求： 

(一) 廣播、電視事業：以公文正本函送

媒體業者，並副知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及提出要求之保護服務對象。 

(二) 出版品之媒體業者：以公文正本函

送媒體業者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並副知文化部及提出要求之保

護服務對象。 

(三) 宣傳品之媒體業者：以公文正本函

送媒體業者，並副知該宣傳品主管

機關及提出要求之保護服務對象。 

(四) 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或其他媒體

業者：以適當及可行之方式通知媒

體業者，並副知該網際網路內容提

供者之主管機關及提出要求之保

護服務對象。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主管機關不明或

副知顯有困難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公文內容得依提出要求之保護服

務對象意願，建請媒體業者將更正、移

一、經本會分別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及文化部研商提出要求之方式，於第一

項明定不同類型之媒體業者，分會協助

提出要求之方式。 

二、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宣傳品」，依宣傳

品性質內容回歸業管機關依各該法規辦

理；第一項第四款所稱「網際網路內容

提供者」，依據行政院資通安全會報訂定

之「網際網路內容管理基本規範及分工

原則」，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依實體社會

之分工，由相關權責機關主管，故副知

機關並無一定，以主管機關稱之。 

三、本法第三十二條第四項後段規定媒

體業者如認為該報導無錯誤時，應將理

由以書面答復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然

若媒體業者係已進行更正、移除、下架

或其他必要之處置，保護服務對象並不

一定會持續關注原節目或同一時段之節

目或刊登報導之同一刊物、同一版面，

將造成保護服務對象並無法得知處置情

形，然因法未規定，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建議本會採於公文中敘明，建請媒

體業者也將處置情形答復，故於第三項



除、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情形，以書

面答復提出要求之保護服務對象，並副

知分會。 

除第一項各款方式外，如提出要求之保

護服務對象或分會與媒體業者聯繫、溝

通後，預期可獲得同樣之效果者，得以

當面、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提

出要求。 

規定。 

四、分會平時如有與媒體記者互動，與媒

體記者可能具有一定的認識，如有報導

錯誤情形，也可以直接透過當面、電話、

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與報導之媒體

記者聯繫溝通方式為之，如同樣可達到

更正、移除、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效

果，即可免去公文往返之行政成本，於

第四項定之。 

四、分會知悉保護服務對象有意願自行

以信件、存證信函或委任律師出具律師

信等其他方式向媒體業者提出要求，分

會得依其需求，輔導其依前述方式提出。 

前項自行提出要求，分會得徵詢提出要

求之保護服務對象意願，由分會安排律

師提供協助。 

一、保護服務對象向報導錯誤之媒體業

者提出要求，並不侷限必須由分會提供

協助，保護服務對象亦可自行提出要求，

若保護服務對象向分會諮詢或表示此意

願，分會知悉後，得依其需求協助其以

正確之方式提出要求，於第一項定之。 

二、若保護服務對象有意願由律師提出

存證信函或律師信進行要求，也可申請

分會律師提供代繕書狀之協助，於第二

項定之。 

五、媒體業者如認該報導無錯誤，而未依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四項後段規定將理由

以書面答復提出要求之保護服務對象

時，分會應通知媒體業者為之。 

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四項後段規定「媒體

業者如認為該報導無錯誤時，應將理由以

書面答復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考量若

由分會以公文正本方式提出要求，媒體業

者可能依來文，僅將理由以書面答復分會

而漏未答復提出要求之保護服務對象，故

規定分會應以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

式通知媒體業者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四

項後段規定為之。 

六、廣播、電視事業、出版品之媒體業者

如認該報導無錯誤，而保護服務對象認

媒體業者之報導仍有失當之處，得徵詢

其意願，協助其向新聞媒體自律機構提

出陳訴。 

考量廣播、電視事業、出版品之媒體業者

如認該報導無錯誤，而保護服務對象亦無

更充足之說法或證明，以再次提出要求，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請本會得協助

其向新聞媒體自律機構（例如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新聞媒體自律協會、地方同業公會

之新聞自律委員會等）提出陳訴，故訂定

本點。 

七、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

網路內容提供者或其他媒體業者於報導

一、媒體業者於報導犯罪案件或製作相

關節目時，如有侵犯保護服務對象之名



犯罪案件或製作相關節目時，如有侵犯

保護服務對象之名譽或隱私權，致受有

損害時，分會得提供民事、刑事及行政

訴訟程序上之協助。 

前項所定保護服務對象之隱私，包含姓

名、照片、影像、聲音、住所、就讀學

校、工作地點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

資訊。 

第一項之協助，以客觀上足認保護服務

對象有明確被侵犯事實且受有損害者為

限。 

譽及隱私，可能涉有民事、刑事及行政

責任，因涉及較為繁雜之訴訟程序，於

第一項規定分會得提供協助。 

二、第二項定義保護服務對象隱私之範

圍。 

三、有關涉侵犯保護服務對象之名譽及

隱私，受到個人主觀感受影響，保護服

務對象如提出訴訟協助，應以客觀上足

認保護服務對象有明確被侵犯事實且受

有損害者為限，以避免濫用法律協助資

源，於第三項定之。 

八、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

網路或其他媒體業者有以下情形之一

時，分會得依保護服務對象意願，協助

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檢舉： 

(一) 對於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兒

童及少年被害人報導或記載其姓

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二) 對於遭受性侵害或疑似遭受性侵

害之人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

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 

一、明定依保護服務對象意願協助檢舉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

路或其他媒體之情形。 

二、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六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宣傳品、

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

媒體對下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

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四、

對於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

人或被害人。」並於同法第一百零三條

定有處罰規定；另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十六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宣傳品、出

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

體，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

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並於同法

第四十八條定有處罰規定，故納為協助

提出檢舉之情形。 

九、第六點至前點之程序，分會得協助保

護服務對象申請分會律師提供協助。 

考量提出陳訴、民事、刑事及行政上之法

律訴訟或檢舉，均必須提出具體事由並檢

附相關文書，如有律師協助之必要，規定

分會得協助保護服務對象申請分會律師

提供協助。 

十、本規定經董事長核定，並報請法務部

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規定之實施程序及修正方式。 

 


